镇教电[2011]21号

关于举办2012年镇江市中小学电脑
制作活动的通知
各辖市、区电教中心，市属各学校：

为进一步促进全市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，普及信息技术知识，培养中小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根据中央电教馆《关于举办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举办2012年镇江市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全市普通（职业）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的在校学生。

二、项目设置

小学组：电脑绘画（包括以“校讯通”为主题的专项绘画作品）、电脑动画（包括以“健康教育”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）、网页设计制作、微博英语创作。
初中组：电脑绘画（包括以“校讯通”为主题的专项绘画作品）、电脑动画（包括以“健康教育”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）、网页设计制作、手机动漫创作（主题内容为：我心中的老师、我和“校讯通”）、微博英语创作。
普通（职业）高中组：电脑艺术设计、电脑动画（二维和三维，包括以“健康教育”为主题的专项动画作品）、网页设计制作、计算机程序设计、手机动漫创作（主题内容为：我心中的老师、我和“校讯通”）。
三、相关说明
相关要求和评比指标、作品制作要求参照2012年“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”指南（见附件一）。

（一）评选类作品
以辖市、区为单位报送作品（市属以校为单位），报送作品的数量要求为：市属学校每校作品总数不超过10件；辖市区报送作品总数不超过100件，请注意作品种类之间的均衡。

请于2012年2月25日前报送至镇江市电化教育馆教研中心眭歆老师(联系方式: 85034028,13812466030)。
（二）报送材料：

1、电子文档材料

推荐作品名单(使用excel表格，格式见附件二);推荐参评作品光盘（请各校集中组织刻录，一式两份）:一级文件夹以学校名称命名，二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；三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电脑绘画、电脑艺术设计、电脑动画、电脑动画（二维）、电脑动画（三维）、电子报刊、电子期刊、网页、程序设计；四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作品名称。四级文件夹内含：参赛作品、推荐作品登记表包含作者电子照片（150×210像素）和作品创作说明、作品源文件。请确保作品能够运行。

2、书面材料

（1）推荐作品名单(使用excel表格，格式见附件二)。
（2）有作者本人亲笔签名的“推荐作品登记表和作品创作说明”

附件: 

一、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

二、附表

镇江市电化教育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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